
彭农合联（2021) 1号 签发人： 王万刚

彭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关于印发〈彭

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会员及有关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国发

(2015) 13号）等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民政部制定的《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要求， 经认真

研究制定了《彭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

法（试行〉》， 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 《彭州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

法（试行〉》













过。 起草人及其所在单位的专家不能参加表决。

第二十二条标准化管理办公室根据审查结论，形成标准报

批稿， 并将相关材料报送联合会秘书处审批。

报送材料包括：

（一）团体标准报批单；

（二〉团体标准报批稿；

（三）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四〉团体标准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

（五〉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第二十三条联合会秘书处收到团体标准报送材料后，经核

查报送材料符合要求的， 对标准进行批准和同意发布。 秘书处

发放标准编号， 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CT／）、 团体代号

CPZNHL）、 团体标准顺序号和年代号组成， 民p:
“T/P ZNI-IL " + 

顺序号十年代号， 示例：T/PZNHL 1-2021。 并在
“

全国团体标准

信息平台
”

网站公开发布。 制（修〉订团体标准过程中形成的

相关资料， 由联合会存档。

第二十四条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应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

要组织复审， 给出复审结论。 复审周期 一 般为3年。 遇特殊情

况的， 可随时组织复审工作。

有下列情况之 一的， 团体标准应进行复审：

（一〉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以及产业发展方针、 政

策做出调整或者重新规定的；

（二〉新发布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的。

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 会议审查或函审专家， 由

参与过团体标准审查工作的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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